
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与高新投小微融资担保公司签订《反担保抵押合同》的公告 

证券代码：00216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远望谷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21 

 

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高新投小微融资担保公司签订《反担保抵押合同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及控股子公司深圳

市远望谷锐泰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锐泰科技”）为满足主营业务发展、市

场开拓和日常运营流动资金的需要，充分提高公司财务杠杆使用效率，在风险可

控的前提下为公司及锐泰科技发展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，拟分别向中国建设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或其下属分支机构（以下简称“建行”）申请综合授信

额度 6,000 万元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或其下属分支机构（以下简称

“中行”）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,000 万元。深圳市高新投小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高新投小微融资”）将为不超过人民币 7,000 万元银行授信额度下

签署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向建行、中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为保证上述担保顺

利完成，公司拟向高新投小微融资提供反担保，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与上述担

保及反担保相关的所有法律文件。 

高新投小微融资与公司及锐泰科技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担保不构成关

联交易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本事项不需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反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 

公司名称：深圳市高新投小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樊庆峰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21-01-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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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地址：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老围社区深南东路 5016 号蔡屋围京基一

百大厦 A 座 6801-01B 

注册资金：人民币 60,0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以下项目涉及应取得许可审批的，须凭相关审批文件方可经营：

借款类担保业务，发行债券担保业务和其他融资担保业务。 

股权结构： 

股东名称 持股比列 认缴出资额(万元) 

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49% 29,400 

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51% 30,600 

关联关系：高新投小微融资与公司及锐泰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，

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

益安排，也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。 

高新投小微融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（未经审计）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

资产总额 62,711.29 64,797.38 

负债总额 2,696.66 4,072.99 

净资产 60,014.63 60,724.39 

项目 2021 年年度 2022 年 1-3 月 

营业收入 2,088.25 1,623.85 

利润总额 19.51 946.34 

净利润 14.64 709.76 

二、反担保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（抵押人）：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（抵押权人）：深圳市高新投小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

鉴于： 

甲方及锐泰科技和建行、中行签署借款合同（包括后续补充协议，以下统称

“借款合同”），借款本金合计数为人民币 7,000 万元。 

乙方与甲方及锐泰科技签订《担保协议书》（包括后续补充，以下统称“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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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协议书”），约定由乙方为债务人在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向银行承担连带保证责

任。 

为保障《担保协议书》项下乙方债权的实现，甲方愿意以其合法所有并有权

处分的财产向乙方设定抵押担保。 

1、甲方用作抵押的财产为： 

 抵押物 权利证书编号 
面积(平方

米) 
坐落 

双方认定

价值 

1 

高新工

业村 T2

栋厂房

T2B3 

深房地字第

4000551158号 
1572.67 

深圳市南

山区高新

工业村 T2

栋厂房

T2B3 人民币： 

7,000万元 

2 

高新工

业村 W2

厂房第

四层生

产 A 

深房地字第

4000180510号 1879.81 

深圳市南

山区高新

工业村 W2

厂房第四

层生产 A 

2、抵押物担保的范围为：本合同约定的被担保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、罚息、

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实现债权（含反担保债权，下同）和担保权利的费用（包

括但不限于处分抵押财产的费用、诉讼费、执行费、保全费、仲裁费、公证费、

鉴定费、评估费、拍卖费、送达费、公告费、提存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和所有其

他应付合理费用，统称“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”。） 

3、担保期限为：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《担保协议书》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

届满之日起三年。 

4、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，甲方不得对该抵押物作出任何实质性结构改变，

因甲方违反前述约定而使该抵押物产生的任何增加物，自动转化为本合同的抵押

物，乙方对其享有优先受偿权；反之，如由于甲方违反前述约定致使抵押物价值

减损的，甲方应按乙方要求提供经乙方认可的其他担保措施。由此给乙方造成的

损失，由甲方承担。 

5、在债务人到期未清偿债务时，甲方应按乙方要求提存抵押物，即将抵押

物存放于乙方指定或认可处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租金、仓储、雇用他人看管等费

用。若甲方未按乙方要求提存抵押物，甲方对债务人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

任。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，由甲方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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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累计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本次保证抵押生效后，公司已审批的担保总额为 6.32 亿元（含本次 7,000

万元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43.40%，公司有效担保金

额以实际借款金额为准。 

除上述担保外，公司及全资子公司、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。

公司及全资子公司、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。 

    公司及锐泰科技本次向建行、中行申请银行授信贷款，是为了满足流动资金

需求，有利于保障公司的持续发展。本次申请银行授信贷款由高新投小微融资为

公司及锐泰科技提供担保，公司以房产抵押方式向高新投小微融资提供反担保，

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的财务风险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


